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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4樓北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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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8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資字第10537670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376708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105學年度「臺北市中小學資訊素養與倫理推動計畫

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本市教師有效運用教材於各學習領域、學科教學活

動中，於致力提高學生使用資訊能力之同時，亦兼顧教導

學生認識資訊相關法律，建立學生正確行為準則與倫理範

疇，落實本市「資訊素養與倫理」教育發展，105學年度

將持續辦理旨揭計畫。

二、每學期各校教師「授課率」應達10%(含)以上，並於上、

下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︰

(一)檢具「資訊素養與倫理」授課彙總表(附表1)函報本局

備查。

(二)授課單元表(附表2)、授課教材意見表及相關資料(附表

3)請留存學校教務處備查3年。

三、本局同意各校逕依權責辦理敘獎，本計畫獎勵方式分為教

師及行政人員獎勵兩類：

(一)教師獎勵：授課3單元（含）以上嘉獎1次、授課5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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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）以上嘉獎2次。

(二)行政人員獎勵：授課率達20%(含)以上，嘉獎1次2人；

達30%(含)以上，嘉獎2次1人及嘉獎1次2人。

四、請各級私立學校依本局建議獎勵方式辦理敘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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